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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344号
许志明、杭州惠飞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来煜强

与被告许志明,杭州惠飞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2957号

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燃
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62号

应利杰、杭州青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钱华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20）浙0106民初92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216号

杭州圣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彤诉你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0）浙0106民初3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217号

杭州圣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彤诉你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0）浙0106民初32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543号

张邨：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明与被告张邨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5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394号

杭州梦至超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金娥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
浙0106民初73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428号之一

湖州贝安电梯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杰阳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4民初428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你公司应支付给原告货款88140.50元并承
担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2654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08号

陈荣根:本院对原告陈玉娥、陈洁玲、陈寒阳与你分家析
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
定书及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308号]。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680号

云鹰塑源(广州)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千城亿袋网络媒
体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盈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沃诚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
民初680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074号

杭州琴咖二号公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鑫奥莱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森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诉被告杭州华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琴咖
二号公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鑫奥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14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27号

江召寸、李俊芳、江超、李耀杰、吴鸿宇：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沃健网络有限公司诉被告江召寸、李俊芳、江超、李耀
杰、吴鸿宇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8
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80号
吴宵阳:本院受理原告苏政诉被告吴霄阳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08月26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25号

杭州星远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溢
钦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2225号，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
易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8月25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61号

深圳市宝安区易阳雨具厂:本院对原告艾斯利贝克戴
维斯有限公司、娱乐壹英国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宝安区
易阳雨具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44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620号

杭州九幺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王旭斌与你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5620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624号

上海确辉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邦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诉你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62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杭州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撤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杭州德邦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53号

方东：本院受理原告方东诉被告周德县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
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周德县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方东借款100000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7日
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计算）；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5元，由被
告周德县负担。原告方东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周德县于本判决书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69号

张鸣：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北闻特莱德餐饮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鸣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张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宁波江北闻
特莱德餐饮有限公司消费款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由张
鸣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30号

李严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1）浙0205民初2030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转换程序和独任
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50号

孙龙玉（公民身份号码：2306211978****1252）：原
告胡晔晔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孙龙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35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胡晔晔
2000元；二、被告孙龙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原告胡晔晔各项损失21740元；三、驳回原告胡晔晔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孙龙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47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28元，由被告孙龙玉
负担，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
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31号

唐琼（公民身份号码：4221301974****3217）、陈丽
兵（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75****328X）：本院受理原
告王爱平诉被告唐琼、陈丽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8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44434元（以
8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2020年7月26日
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为35200元，自2020年8月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5.4%计算，暂算至2021年4月
为9234元），合计12443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9：30在宁波市海曙
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261号

何芷萱（公民身份号码：4310231987****8125）：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诉被告何芷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简易程序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合计
56358.58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2818元；三、判
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08月24日09：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42号

吕新忠（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8****5113）：本
院受理原告彭步忠诉被告吕新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料、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
还原告欠款445655.41元（逾期利息自2020年7月28日
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日止，要求支付至还清全部本息之日
止）的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等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10：00在宁波市海曙区民丰
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11号

陈美英：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
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陈美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21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82号

王晓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王晓敏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3282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707号

魏战战、白翠琴：原告浙江有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魏战战、白翠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22号

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王根燕、王辉:原
告吴珍与被告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王根
燕、王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4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珍房屋租金70400元，并
支付计算至2021年1月4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9406元（之
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租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
至实际履行日止）；二、被告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吴珍因实现债
权支出的律师费4000元；三、驳回原告吴珍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违约金。
案件受理费2108元，减半收取1054元，由原告吴珍负担97
元，被告宁波市舍学荟品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95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2947号

柳明明：原告周炳灿诉被告柳明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29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87号

宋东旭、游少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宋东旭、游少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48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272号

喻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喻青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327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597号

张炳源：本院受理原告王东升与被告张炳源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4597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张炳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王东升购
买股票款450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925元，减半收取462.50元，由被告张炳源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255号

周武松、蒋德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旗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武松、蒋德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20日9:00在本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063号

重庆东方盛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大榭开发区佑威光电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东方盛大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卡、审判流
程公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64200元及利息4189元（以本金64200元为基
数，从2019年8月3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计至2021年4月12日，之
后的利息按以上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限你方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20日8时40
分在本院大榭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23号

赵薛敏（公民身份证号码:3302061987****4616）、
徐苹（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051984****1042）：原告李
斯文与被告赵薛敏、徐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92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薛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李斯文借款本金175000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以17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
2018年1月31日止借期内的利息按年利率17.4%计算为
2622.08元，此后利息按年利率20.88%的标准自2018年2
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赵薛敏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李斯文律师费12000元；
三、被告徐苹对被告赵薛敏上述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在其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
的款项向被告赵薛敏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275元，
减半收取213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787.5元，由被告
赵薛敏、徐苹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由二被告在履行义
务时一并支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258号

赵薛敏（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87****4616）、徐
苹（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84****1042）：本院受理原
告林飞琴与被告赵薛敏、徐苹、赵江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赵江海的
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6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赵薛敏、徐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
原告林飞琴借款本金293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7月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9.6%计算的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695元，减半收取
284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497.5元，由被告赵薛敏、
徐苹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由二被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
支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425号

姜斌（公民身份号码：5301031983****0633）：本院
受理原告俞超与被告姜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4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
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50号

汪剑斌（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87****3616）：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兴兴建材店与被告汪剑斌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6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汪剑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波市北仑
区新碶兴兴建材店支付货款7348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
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汪剑斌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742号

周立国（公民身份号码：2207211981****5037）：本
院在审理原告马记与被告周立国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74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周立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原告马记车费4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被告周立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66号

晏超：本院受理原告兰明明与被告晏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欠款10000元及利息1050
元（按日利率万分之五，从2020年8月16日起至2021年
3月16止计算得出）。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8月24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43号

沈亚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店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13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66号

黄刚：本院受理原告苏应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2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黄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苏应科货款418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元，
减半收取计422.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40元，合计
862.5元，由被告黄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刚负担，因此费用原
告苏应科已交纳，故由被告黄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给付原告苏应科。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至本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00号

郑正威：本院受理原告潘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2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476号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47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保
险理赔款344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